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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转轨时期经济高速发展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我国宪

法修正案对财产的征收和征用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我国物权

法草案针对当前存在的征收补偿不到位的问题明确规定：国

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

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自然人、法人的不动产和动产，但应

当给予补偿。尤其是草案第六十八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

定，充实了我国拆迁补偿的现行法律体系。但是，在现实生

活中，这些规定仅仅具有程序上的价值。如果拆迁和征收成

为常态，现存的民事法律关系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那么

即使程序规则面面俱到，仍然难以保证公民的合法利益。 笔

者认为，不动产拆迁和征收虽然不可避免，但是必须遵循下

列原则来进行： 首先是合理原则，即不动产拆迁的前提是确

保大多数人的利益。 所谓合理原则就是指，在不动产拆迁和

征收问题上，必须考虑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且不动产拆迁和

征收在确保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不致过多损害公民的个人利

益。如果不动产拆迁和征收损害了大多数人的个人利益，并

且不动产拆迁和征收所带来的公共利益低于由此而损害的个

人利益，那么，即使程序合法，仍然不能从事不动产拆迁和

征收的行为。 同时不动产拆迁、征收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需

要，必须由法律关系之外的中立机构作出评判。城市的规划

、土地用途的改变，在我国都必须征得人大机关的同意。如

果政府机关或者政府所属的企业是拆迁和征收法律关系的当



事人，那么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必须贯彻回避原则，政府职

能部门必须回避。 其次是民主原则，即不动产拆迁须报地方

人大批准。 公共利益往往需要通过具体的城市规划和乡村建

设规划来体现。而城市规划和乡村建设规划必须充分体现民

主原则。我国城市规划法和土地管理法，对城市规划和土地

管理规定了一系列的行政审批手续。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政

府管理部门往往成为不动产拆迁、征收法律关系的当事人，

所以履行法定的行政审批手续并不困难。但是，我国城市规

划法还特别要求，城市规划的改变，必须报请当地人大机关

批准。如果政府机关根据自行变更的城市规划，办理不动产

拆迁或者土地征收手续，那么按照城市规划法的规定，仍然

存在着程序上的不足。只有地方人大机关批准了政府有关部

门提交的城市规划修改方案之后，按照批准后的城市规划履

行的不动产拆迁、征收手续才具有合法性。简单地说，不动

产拆迁、征收必须遵循民主原则。 第三是透明公开原则，即

不动产拆迁过程应遵照市场运作模式。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

土地开发企业与政府沆瀣一气，损害被拆迁人和土地承包经

营权人的利益。为了防止这类现象发生，必须在不动产拆迁

、征收中贯彻公开透明原则，并且按照市场化的运作方法，

通过谈判确保被拆迁人和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利益不受损害

。 同时由于我国现存的部门规章对房屋估价和承包土地采用

静态的法定评估办法，无法满足被拆迁人和土地承包权人从

土地增值中获取收益的要求，所以，必须在物权法中明确规

定按照市场估价的原则，彻底取消现有部门规章中的法定、

静态的估价办法。 总而言之，我国的不动产拆迁、征收制度

过分强调了效率，而没有兼顾到公平，在有些部门规章中，



甚至忽视了公平原则。所以，我国的物权法不能在现有不合

理的制度基础之上，强化具体的责任。如果权利义务不平衡

，没有充分注意到不动产拆迁、征收的市场属性，没有关注

被拆迁人和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现实利益，那么，物权法则

很难达到应有的效果。我国物权法必须突破“行政法规定调

子、部门规章划圈子、行政机关负责人拍板子”的传统格局

，必须让市场归于市场，不能通过物权法强化不合理的部门

规章，而应当将公民宪法上的基本财产权利落到实处。 我国

的物权法是否具有生命力，就是要看它是否能够真正地维护

公民的利益，从根本上限制行政机关及其所属部门的权力。

只有充分张扬了公民基本的财产权，并且制约了政府在不动

产拆迁、征收中的权力，我国的物权法才具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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